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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倍他米松磷酸钠原料药通过CDE技术审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天药股份” ）倍他米松磷酸钠

原料药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CDE” ）技术审评，在CDE原

料药、药用辅料和药包材登记信息公示平台上显示登记状态标识转为“A” 。 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登记信息的主要内容

登记号：Y20170002316

品种名称：倍他米松磷酸钠

企业名称：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天津开发区西区新业九街19号

产品来源：国产

与制剂共同审评审批结果：A（已批准在上市制剂使用的原料）

二、药品注册阶段说明

2019年7月15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国家药监局关于进一步完善药

品关联审评审批和监管工作有关事宜的公告（2019年第56号）》，该公告要求：仿制或进口

境内已上市药品制剂所用的原料药，原料药登记人登记后，可进行单独审评审批，通过审评

审批的登记状态标识为“A” 。

公司于2017年11月向天津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倍他米松磷酸钠原料药注册申请并

获得受理（受理号为：CYHS1700437），CDE于2018年6月承办。 2020年6月至2020年10月

按照CDE通知要求完成补充资料递交，并于近日通过CDE技术审评。 截至目前，公司对倍

他米松磷酸钠原料药研发投入累计约为360万元。

三、药品相关信息及市场情况

倍他米松磷酸钠是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物， 主要用于过敏性与自身免疫性炎症性疾

病；活动性风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狼疮、严重支气管哮喘、严重皮炎、急性白血病等；

某些感染的综合治疗。 倍他米松磷酸钠制剂主要为注射剂。 根据米内中国公立医疗终端销

售数据显示， 倍他米松磷酸钠制剂2018年国内销售额为2.87亿元，2019年国内销售额为

3.38亿元。 原料药方面，目前拥有倍他米松磷酸钠原料药批准文号或已经通过CDE技术审

评的企业共有4家（含天药股份）。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倍他米松磷酸钠原料药通过CDE技术审评，表明该原料药已符合国家相关药品审

评技术标准，可销售至国内市场。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该药品的投产及未来投产后在

国内市场的销售时间、销售规模及后续拓展进度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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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矿业”或“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于2021年3月2日以通讯传真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七名，实到董事七名，会议

由董事长陈东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讨论，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

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

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要求，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

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董事会同意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并且随时根据募投项

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将募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表决情况：同意票7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盛屯矿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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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矿业”或“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

会议于2021年3月2日以通讯传真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会议由公

司监事会召集人赵郁岚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讨论，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继续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本次继续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监事会将监督公司该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和归还情况。

表决情况：同意票3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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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46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3月2日公

开发行了23,864,56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238,645.60

万元（含发行费用），募集资金净额为236,619.96万元。 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就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中证天通【2020】证审字第0400002号” 验资报告，确

认募集资金于2020年3月6日到账。 公司己对募集资金实行了专户存储制度，并与开户行、

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

资金

累计使用募

集资金

暂时用作补充

流动资金金额

工程

进度

募集资金专

户余额（注）

1

刚果（金）年产 30,

000吨电铜、5,800吨

粗制氢氧化钴（金属

量）湿法冶炼项目

239,057.66 170,000.00 24,059.69 119,999.99 10.06% 26,119.69

2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68,645.60 68,645.60 68,645.60 - 100% -

合计 307,703.28 238,645.60 92,705.29 119,999.99 - 26,119.69

注：包含募集资金专户利息。

截至目前，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累计余额为26,119.69万元（含募集资金专户利息）。

三、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0年3月10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提前归还人民币5亿元至募

集资金专户。

2020年3月20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继续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止本公告日，该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

资金尚未归还。

2020年6月10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继续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9,999.99万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止本公告日，该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尚未归还。

四、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计划及项目的建设进度，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公司拟继

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并且公司将随时根据募投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

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

用，不得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

司债券交易，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五、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董事会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1年3月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12个月。 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公司本次继

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要求，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继续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节省公司财务费用支出。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及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相关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继续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改变

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本次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监事会将监督公司该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和归还情况。

（三）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出具了《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

意见》，认为：公司本次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况，同时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也不存在重大影响。 公司上述募集资

金使用行为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亦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

订）》等有关规定。 中信证券对公司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

议。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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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3月1日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3

月1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时间为：2021年3月1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成都高新区（西区）蜀新大道1168号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黄明良先生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总股本616,360,564股，通过现场和

网络投票的股东143人，代表股份157,222,95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508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47,436,81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3.9205％；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138人，代表股份9,786,14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5877％。 中小股东

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1人，代表股份14,973,565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2.429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5,187,421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0.841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8人，代表股份9,786,14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1.5877％。 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等。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经投票表决：同意152,385,8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9234％；反对

4,821,6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0668％；弃权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36,4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6954％；反对4,821,6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2010％；弃权15,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35％。

表决结果：通过此议案。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经投票表决：同意40,940,4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4058％；反对4,

304,6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005％；弃权54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3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9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22,3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6013％；反对4,304,6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7483％；弃权546,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504％。

关联股东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其持有的股份未计入本项议案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通过此议案。

2、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经投票表决：同意40,954,5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4366％；反对4,

164,0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34％；弃权673,1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17,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7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36,4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6954％；反对4,164,0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8091％；弃权673,1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954％。

关联股东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其持有的股份未计入本项议案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通过此议案。

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经投票表决：同意40,849,4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2071％；反对4,

409,7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300％；弃权53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17,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6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31,3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6.9935％；反对4,409,7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4502％；弃权532,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563％。

关联股东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其持有的股份未计入本项议案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通过此议案。

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经投票表决：同意40,661,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7976％；反对4,

464,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492％；弃权665,4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2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5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43,8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5.7413％；反对4,464,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8147％；弃权665,4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440％。

关联股东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其持有的股份未计入本项议案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通过此议案。

5、发行数量

经投票表决：同意40,954,5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4366％；反对4,

156,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764％；弃权680,9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2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8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36,4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6954％；反对4,156,2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7570％；弃权680,9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475％。

关联股东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其持有的股份未计入本项议案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通过此议案。

6、限售期安排

经投票表决：同意40,954,5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4366％；反对4,

156,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764％；弃权680,9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2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8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36,4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6954％；反对4,156,2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7570％；弃权680,9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475％。

关联股东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其持有的股份未计入本项议案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通过此议案。

7、上市地点

经投票表决：同意40,976,1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4838％；反对4,

134,6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292％；弃权680,9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2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8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58,0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8397％；反对4,134,6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6128％；弃权680,9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475％。

关联股东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其持有的股份未计入本项议案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通过此议案。

8、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经投票表决：同意41,178,5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9258％；反对3,

932,2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872％；弃权680,9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2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8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60,43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9.1915％；反对3,932,2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2610％；弃权680,9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475％。

关联股东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其持有的股份未计入本项议案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通过此议案。

9、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经投票表决：同意40,954,5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4366％；反对4,

156,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764％；弃权680,9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2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8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36,4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6954％；反对4,156,2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7570％；弃权680,9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475％。

关联股东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其持有的股份未计入本项议案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通过此议案。

10、募集资金用途

经投票表决：同意40,849,4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2071％；反对4,

261,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059％；弃权680,9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2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8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31,3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6.9935％；反对4,261,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4589％；弃权680,9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475％。

关联股东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其持有的股份未计入本项议案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通过此议案。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经投票表决：同意40,849,4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2071％；反对4,

401,9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130％；弃权54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2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7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31,3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6.9935％；反对4,401,9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3981％；弃权540,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084％。

关联股东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其持有的股份未计入本项议案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通过此议案。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经投票表决：同意152,280,7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8565%；反对

4,261,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7104%；弃权680,925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2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3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31,3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6.9935％；反对4,261,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4589％；弃权680,9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475％。

表决结果：通过此议案。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说明的议案》

经投票表决：同意147,819,1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0188％；反对

4,156,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435％；弃权5,247,575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52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33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69,77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1974％；反对4,156,2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7570％；弃权5,247,

575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4,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0456％。

表决结果：通过此议案。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

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经投票表决：同意147,972,4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1163％；反对

4,134,6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298％；弃权5,115,875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52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25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23,07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2212％；反对4,134,6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6128％；弃权5,115,

875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4,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1660％。

表决结果：通过此议案。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经投票表决：同意152,704,7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1262％；反对

3,790,2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4107％；弃权728,025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2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63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455,3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8251％；

反对3,790,2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3128％；弃权728,025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2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621％。

表决结果：通过此议案。

（八）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

议〉的议案》

经投票表决：同意40,960,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4503％；反对4,

149,9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626％；弃权680,9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2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8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42,7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7374％；反对4,149,9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7151％；弃权680,9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475％。

关联股东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其持有的股份未计入本项议案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通过此议案。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投票表决： 同意40,960,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4503％；反对

4,149,9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626％；弃权680,925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2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8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42,7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7374％；反对4,149,9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7151％；弃权680,9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475％。

关联股东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其持有的股份未计入本项议案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通过此议案。

（十）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

经投票表决：同意152,392,0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9274％；反对

4,290,5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7290％；弃权540,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2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4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42,7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7374％；反对4,290,5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6543％；弃权540,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084％。

表决结果：通过此议案。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经投票表决：同意148,772,2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6250%；反对

3,009,6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142％；弃权5,441,049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666,6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46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522,8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5626%；

反对3,009,6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0997％；弃权5,441,049�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6,6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3377%。

表决结果：通过此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指派袁露律师和尹阳春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发表法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及《成都华神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

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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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1年3月1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3月1日发出，应到监事3人，

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公司监事苏蓉蓉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第十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鉴于石艳女士已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务， 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补丁

雅丽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监事。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第十

二届监事会磋商，推选苏蓉蓉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监事会选举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经投票表决：赞同3人，反对0人，弃权0人。 通过此议案。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十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一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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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数量不超过85,470,

085股。 本次权益变动系成都远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拟认购不超过85,470,085股，占上市

公司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12.18%。 本次权益变动事项未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和目的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于2021年1月20

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

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本次权益变动系成都远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泓生

物” ）拟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不超过85,470,085股，占上市公司发行完成后总

股本的12.18%。

2、远泓生物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成都远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 51010900076199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1TU3J3J

法定代表人 黄明良

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6年3月16日

营业期限 2016年3月16日 至 无固定期限

注册地址 成都高新区益州大道中段555号1栋1单元26楼2606号

经营范围

生物技术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商务咨询（不含投资咨询）；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 成都高新区益州大道中段555号1栋1单元27楼

联系电话 028-85323058

3、相关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远泓生物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本次权益完成后，远泓生物持有上市

公司85,470,085股股份，占上市公司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12.18%。

二、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及尚未履行的审批程序

1、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1）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方案；（2）四川星慧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作出股东决定，同意远泓生物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3）公司召开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方案。

2、尚未履行的相关程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本

次权益变动。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实施以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为前提，未取得前述批准或核准前

不得实施。

三、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四川华

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黄明良、欧阳萍夫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了权益变动

报告义务，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备查文件

《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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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四川华神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华神” ）函告，获悉四川华神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被

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是否为限

售股（如

是，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

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四川华

神集团

股份有

限公司

第一大股东 89,033,593 79.90 14.45 否 否

2021年

2月25

日

2027

年10

月1

日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蜀

都支行

融资

合计 - 89,033,593 79.90 14.45 - - - - - -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

本次质

押前质

押股份

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四川华

神集团

股份有

限公司

111,431,

281

18.08 -

89,033,

593

79.90 14.45 - - - -

合计

111,431,

281

18.08 -

89,033,

593

79.90 14.45 - - - -

公司控股股东的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未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

涉及业绩补偿义务，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亦不会

出现平仓风险。 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及金额，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

等级下调的情形，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将持续关注质押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二、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知

特此公告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三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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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2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

竞拍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州长城异形线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全资子公司” ）参与竞拍浔2021（工）-28号宗地的土地使用权，现提请公司董事会批准

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根据竞拍情况确定竞拍价格，并签订相关

合同与文件。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也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竞拍各方基本情况

（一）出让方：

湖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南浔分局

（二）竞买方：

湖州长城异形线材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成立，注册资本壹仟贰佰万元整，法定

代表人顾正韡，经营范围：异形线材的生产、加工、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竞拍标的基本情况

1、地块编号：浔2021（工）-28号

2、土地位置：湖州市练市镇高新技术园内，西临空地，东临练溪大道，南临空地，北临空

地（练市镇2020-14号地块）

3、出让面积：86,285.00平方米（129.428亩）

4、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5、出让年限：50年

6、拍卖起始价：3,315.00万元

7、保证金：1,657.50万元

8、固定资产投资强度：≥400万元/亩

9、规划指标：容积率≥1.2，建筑密度≤55%

本次参与竞拍所得土地使用权实际价格以最终竞拍价为准，地块具体位置与面积以规

划红线图和实测为准。

三、参与竞拍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拟参与竞拍国有土地使用权，主要是作为全资子公司未来扩建或新项目储备

用地，为生产经营提供必要的保障，增强了公司持续发展能力。该事项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

划，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本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竞拍为公开拍卖，公司能否按照前述交易对价及用地条件

竞得土地使用权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本次竞拍事

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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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18日召开了第九届十二次

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等议案》，并于

2021年1月26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临2021-007）。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在

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

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1年2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3,568,792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0.0585%，最高成交价格为3.39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3.26元/股，支付的金额

为1182.68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1年2月28日，公司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3,568,7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585%，最高成

交价格为3.39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3.26元/股，支付的金额为1182.68万元（不含印花

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3日

股票代码：002739� � � � � � � � � �股票简称：万达电影 公告编号：2021-004号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财务顾问主办人及保荐代表

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及保荐机

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关于齐飞离职及更换万达电影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项目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函》及《关于齐飞离

职及更换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报告》，齐

飞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继续担任公司上述项目持续督导的财务顾问主办人和保荐

代表人，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中金公司委派艾雨先生（简历见附件）接替齐

飞先生继续履行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和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持续督导的相关

职责和义务。

本次变更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的财务顾问主办人为艾雨先生、刘飞峙先

生；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人为艾雨先生、吴磊磊先生。

特此公告。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3日

附：艾雨先生简历

艾雨先生，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硕士研究生学历，保荐代表人，曾参与或

主持的项目包括：重庆农商行A股IPO、寒武纪科创板IPO、万达电影2020年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中信银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万达电影重大资产重组、东阳光重大资产重

组等项目，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股票代码：601258� � � � � � � �股票简称：ST庞大 公告编号：2021-020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票的议

案》。 2020年5月15日，召开了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票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金融机构借款、股东借款及处置资产回笼资金以集中竞价交

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即2020年5月15日-2021年5月14日）。

2020年5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详见公告，编号：2020-038）。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于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股

份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1年02月28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104,119,992股，已回

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2%，成交的最高价为1.30元/股、最低价为0.99元/股，支

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5,266,516.86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

合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03月03日

证券代码：603515� � � � � �证券简称：欧普照明 公告编号：2021-004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监事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欧普照明” 或“公司” ）监事倪国龙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23,433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016%。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倪国龙先生于2021年2月3日至2021年3月1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票共计30,800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04%。 截至

2021年3月1日，倪国龙先生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倪国龙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23,433 0.016% 大宗交易取得：123,433股

注1：上述持股比例以公司总股本754,695,722股计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倪国龙 30,800 0.004%

2021/2/3～

2021/3/1

集中竞

价交易

31.68－

34.01

1,014,534 已完成 92,633 0.012%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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